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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两份《船舶设计建造合同》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与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两份《船舶设计建造合同》，本次船舶建造价格为 18,375 万元/船。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交易概述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更新建造两

艘金枪鱼围网渔船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开创远洋”）更新建造两艘金枪鱼围网渔船，用于替换已于 2020 年完成拆解的金

汇 7号以及尚在服役但整体船况不佳的金汇 6号。

开创远洋根据董事会的授权，选定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司为本次金枪鱼围网船

建造项目的招标代理公司，并通过公开招标形式选中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马尾造船公司”）为本次船舶建造项目的中标单位。

2025 年 7 月 24 日，经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开创远洋与马尾造船公司签订两份《船舶设计建造合

同》。本次船舶建造价格为 18,375 万元/船。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如堂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1915.5251 万元

主营业务：船舶及船用配套设备、金属结构、电动机、石油钻采专用设备的制

造；船舶修理；对外贸易；金属制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

易制毒化学品）、百货、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船舶技术咨询；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储存、装卸）；公路旅客运输；钢结构工程，建筑工程，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的设计和施工。

三、 合同选择权相关情况

开创远洋通过公开招标形式选中马尾造船公司为中标单位，并拟定与其签订两

份《船舶设计建造合同》。本次船舶建造价格为 18,375 万元/船，其中 1艘渔船建造

合同即时生效，另 1艘渔船建造合同暂不生效，开创远洋有权在合同签署后 80 个工

作日作出选择。若选择生效，则双方开始履行合同。若选择不生效，则该合同自始

无效，马尾造船公司无权就该合同向开创远洋主张任何权利。

四、 两份《船舶设计建造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开创远洋拟与马尾造船公司签订的两份合同，除船舶交船日期不同，其他内容

均相同。

（一）合同主体

甲方：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乙方：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同价格和支付条件

1、 合同价格



本次船舶建造价格为 18,375 万元/船，该价格已包含乙方设计、建造并交付本

船所发生的一切成本和费用，同时还包含乙方应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缴纳其履

行本合同应当缴纳的各种税费。

2、 支付条件和金额

第一期：当甲乙双方签订的《船舶建造合同》生效后，甲方应当在收到由乙方

银行开具的金额等于合同价格百分之二十（20%）的预付款保函和 2%的履约保证金（或

乙方提交 2%的银行履约保函）后的十四（14）天内向乙方支付第一期造船预付款，

计人民币叁仟陆佰柒拾伍万元整（RMB36,750,000.00）；

第二期：当船舶建造完成第一个分段并由甲方委派的现场监造人员开具书面确

认，以及由乙方银行开具的金额等于合同价格百分之二十（20%）的预付款保函后的

十四（14）天内向乙方支付，计人民币叁仟陆佰柒拾伍万元整（RMB36,750,000.00）；

第三期：当甲方收到乙方提交的由甲方委派的现场监造人员签名的本船主船体

大合拢完成证明及由乙方银行开具的金额等于合同价格百分之二十（20%）的预付款

保函后的十四（14）天内向乙方支付，计人民币叁仟陆佰柒拾伍万元整

（RMB36,750,000.00）；

第四期：当甲方收到乙方提交的由甲方委派的现场监造人员签名的本船下水证

明及由乙方银行开具的金额等于合同价格百分之二十（20%）的预付款保函后的十四

（14）天内向乙方支付，计人民币叁仟陆佰柒拾伍万元整（RMB36,750,000.00）；

第五期：当甲方收到乙方提交的经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的《船舶交接证书》等

相关材料后的四十五（45）天内，甲方按造船款结算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七（97%）减

去前四期预付款后的余额向乙方支付造船款；

第六期：当本船的质量保证期满后，甲方向乙方支付造船款结算总额 3%的预留

船款质量保证金。

（三）交船日期

两艘船舶交船日期分别为 2027 年 3 月 14 日、2027 年 4 月 14 日。如果按照合同

有关条款的规定允许顺延交船日，则上述规定的交船日应当延期。



（四）争议和仲裁

对双方之间因本合同引起的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当首先通过协商

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以将争议提交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并

按照提交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和程序进行仲裁。

（五）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后成立，待甲方收到由乙方银

行开具的金额等于合同价格 20%的第一期预付款保函和 2%的履约保证金（或乙方提

交 2%的银行履约保函）时生效。

五、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建造两艘金枪鱼围网船将替换已于2020年完成拆解的金汇7号以及尚在服

役但整体船况不佳的金汇 6 号，提升生产渔船的安全性能和捕捞技术，有利于增强

金枪鱼围网船队的捕捞能力，提升整体盈利水平。

六、 其他事项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根据公司和项目需要、主管部门意见、招标代理机构建议等

情况对合同非原则性条款进行适当修改和完善。

特此公告。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25 日


